附件1
市场监管部门动态调整行政权力事项目录（第一批）
	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监督

方式
	

	
	行政确认
	股权出质的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股权出质登记办法》第三条
	办公室（法规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确认决定。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未按规定公示终止歇业市场主体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七十四条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交易场所提供者发现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有违反《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行为的，未依法采取必要处置措施，未保存有关信息记录，未依法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的行政处罚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交易场所提供者不尊重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场所内(平台内)经营者参与价格促销活动的行政处罚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交易场所提供者提供的标价模板不符合《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的行政处罚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二十五条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被检查的特种设备单位未按要求进行自查自纠，逾期未改正的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被检查的特种设备单位在检查中隐匿证据、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未在通知的期限内提供有关材料的，逾期未改正的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行政处罚
	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未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在规定时间内予以改正，消除事故隐患，并提交整改报告的行政处罚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
	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相对人前述涉嫌违法行为的，予以审查，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时，退回案件承办机构补充调查）。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或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8.公示责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依法予以公示。

9.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
	追责情形：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执法监督暂行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十二条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0825-8665383
	新增

	9
	行政处罚
	对经营者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以‘特约经销’、‘指定经销’、‘总代理’、‘特约修理’或者其他类似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价格欺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后，已无相关处罚规定。
	
	
	
	
	
	取消

	10
	行政处罚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发布登记，广告发布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不按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已废止。
	
	
	
	
	
	取消

	11
	行政处罚
	对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于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且经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行为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已废止。
	
	
	
	
	
	取消

	12
	行政处罚
	对隐瞒真实情况，采用欺骗手段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已废止。
	
	
	
	
	
	取消

	13
	行政处罚
	对企业法人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或者未经核准登记注册擅自开业的、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或者出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不按规定悬挂营业执照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已废止。
	
	
	
	
	
	取消

	14
	行政处罚
	对企业和经营单位拒绝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已废止。
	
	
	
	
	
	取消

	15
	行政处罚
	对企业法人登记中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文件、证件的行政处罚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已废止。
	
	
	
	
	
	取消

	16
	行政强制
	对视同歇业企业的营业执照和公章进行收缴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已废止
	
	
	
	
	
	取消

	17
	行政强制
	对需要认定的公司营业执照临时扣留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已废止。
	
	
	
	
	
	取消

	18
	行政处罚
	对销售、使用非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以及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产品的行政处罚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明确由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相关处罚，且农业农村部门权责清单中已有相关事项，故对此事项作取消处理。
	
	
	
	
	
	取消


